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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 

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

发行管理办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

理准则》、《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光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

司章程》”）的规定，我们作为光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正集团”或

“公司”)的独立董事,参加了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基于独立判断，

经审慎分析，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事项： 

我们认真审阅了公司董事会提供的《光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暨

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等相关材料，认为： 

1、公司本次重大资产购买方案为：光正集团拟以支付现金的方式向上海新

视界实业有限公司购买其持有的上海新视界眼科医院投资有限公司 49%股权（以

下简称“本次交易”）。本次交易完成后，上海新视界眼科医院投资有限公司将

成为光正集团全资子公司。 

2、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涉及的相关

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审议通过前，已经我们事前认可。 

3、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的召开程序、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在审议本次交易相关议案时履行了法定程序。 

4、本次交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监管规则的要求，有利于进一步打造公司

的综合竞争力，本次交易有利于提高公司资产质量、增强持续盈利能力，有利于

公司突出主业、增强抗风险能力，符合公司的长远发展和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5、公司为本次交易编制的《光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

易报告书（草案）》以及交易各方签署的相关交易协议等文件均符合《公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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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交易的交易方案具备可操作性。 

6、公司本次交易聘请的审计机构与评估机构具有相关资格证书与从事相关

工作的专业资质；该等机构与公司及公司本次交易对象之间除正常的业务往来关

系外，不存在其他的关联关系；该等机构出具的审计报告与评估报告符合客观、

独立、公正、科学的原则。 

7、评估机构对本次交易涉及的标的资产进行评估符合客观、公正、独立的

原则和要求，本次交易评估的假设前提合理，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具有相关性。

本次交易涉及的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是参考评估机构的最终资产评估结果作为

定价依据，经交易各方协商一致确定，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全

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8、本次交易事宜尚需获得公司股东大会的审议通过。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

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全体独立董事同意本次董事会就本次交易的相关议案提交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于拟出售其下属子公司股权暨签署《框架协议》的事项： 

经审查，我们认为出售下属子公司光正装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正装备”）

100%股权事项是根据公司发展规划，合理调整公司的业务结构，并进一步满足公

司战略发展布局的需要，提升公司的资产利用率而做出的决定。 

光正装备100%股权转让定价将按照公开、公允、公正的原则进行，不损害

交易各方的利益，本次股权转让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不会产生重大影响，不会损害

公司及股东利益。本次事项审议和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因此，我们同意公司子公司出售其下属子公司光正装备制造有限公司100%

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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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光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

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签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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